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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理依據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理水湳機

場原址南側區段徵收案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茲依據區

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南側區段

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附件一，以下簡稱本要點）及召開本說明會，

並辦理後續作業。 

貳、作業流程 

協調合併說明會
【105年12月22日】

召開抵價地抽籤暨配地說明會
【105年12月18日】

受理協調合併分配申請
【即日起至105年12月20日】

寄發抽籤暨配地說明會資料
【105年12月】

繕造分配結果清冊

抵價地抽籤暨分配作業
【106年2月15日】以公文通知為準

第一次合併分配審查與補正
【106年1月27日前】

受理合併分配申請
【即日起至106年1月13日】

土地點交
【以公文方式通知】

囑託辦理土地登記

通知繳納或發給差額地價

公告土地分配結果
【以公文方式通知】

未
配
得
土
地
或
權
利
價
值
仍
有
剩
餘
者

第二次合併分配審查與補正
【以公文方式通知】

第二次受理合併分配申請
【以公文方式通知】

第二次抵價地抽籤暨配地作業
【以公文方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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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計算 

一、計算公式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領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經本府依土地徵收條

例施行細則第五十條規定之公式計算後所得之數額，以作為原土地所

有權人領回抵價地及繳納或領回差額地價之計算基準。土地所有權人

領回抵價地權利價值及面積計算公式如下： 

（一）預計抵價地總面積(A)＝全區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抵價地比例 

（二）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V)＝(Σ 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各分配街廓面積×

各該分配街廓評定之單位地價)×(A÷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總面積) 

（三）  各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權利價值(V1)＝V×該所有權人申請

領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徵收土地補償總地價 

（四）各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面積＝V1÷該宗領回土地之評定單位

地價 

【範例一】王大方所有之權利價值為 103,105,000 元，欲分配於第二種創新

研發專用區 F16-1 街廓時，其配回面積為何？ 

土地使用分區 
街廓

名稱 

街廓單價

(元/㎡) 

第一宗土地(首宗)

權利價值(元) 

最小分配權利

價值(元) 

最小分配

面積(㎡)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6-1 121,300 91,062,336  60,650,000 500 

說明：王大方應就分配方向線分

配 F16-1 街廓，分配面積

為 850 平方公尺。 

      103,105,000 ÷ 121,300 ＝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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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利價值計算表（範例） 

個人應領權利

價值計算表請參閱

說明書之附件六、

「土地所有權人應

領抵價地權利價值

計算表」第 7 欄之計

算結果。 

 

 

 

 

 

 

 

肆、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權利價值 

一、考量土地使用管制及合理建築使用等因素後，依各分配街廓之條件差異

進行規劃，訂定各分配街廓之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所需之權利價值（附件

三、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南側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街廓一覽表）。因此，

本案所需最小權利價值為 53,904,915 元，惟可分配土地為宗教專用區

661.41 平方公尺，因使用性質受限，故建議土地所有權人合併至權利

價值為 80,000,000 元以上，較易有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街廓分配機

會可供選擇。 

二、本府建議各土地所有權人可參考表 1，先行衡量自身權利價值可分配之

情況及考慮是否申請合併分配，避免因權利價值較小而土地分配順序較

後順位時，輪其選配土地時已無符合土地可供分配之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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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參與配地之權利價值與可供分配總面積關聯表 

參與配地之權利價值 可供分配之使用分區 
可供分配 

面積(㎡) 

可供分配 

總面積(㎡) 

佔全區可供分

配面積比例

5,390 萬 4,915 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661.41 0.20% 

5,840 萬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10,472.19 3.11%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9,810.78

8,000 萬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79,077.78 23.50%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78,416.13

1 億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100,599.39 29.90%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99,937.98

3 億 2,280 萬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124,865.84 37.11%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18,087.89

第一種文商專用區 6,116.54

3 億 2,415 萬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135,197.26 40.18%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18,087.89

第一種文商專用區 6,116.54

第二種文商專用區 10,331.42

6 億 3,189 萬 6,426 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210,085.12 62.44%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23,720.46

第一種文商專用區 17,813.21

第二種文商專用區 64,940.01

第三種文商專用區 2,950.03

15 億 3,257 萬 8,300 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250,683.48 74.51% 

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3,932.53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23,720.46

第一種文商專用區 17,813.21

第二種文商專用區 64,940.01

第三種文商專用區 29,615.86

20 億 2,562 萬 1,808 元 

宗教專用區 661.41

336,441.57 100.00% 

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92,576.80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23,720.46

第一種文商專用區 17,813.21

第二種文商專用區 64,940.01

第三種文商專用區 36,7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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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抵價地分配街廓規劃情形 

一、街廓規劃 

除依本要點第八點規定不開放選擇分配街廓外，其餘土地依土地

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四條規定規劃，開放供自由選配，詳如附件

五、「臺中市水湳機場原址南側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街廓位置圖」所

示。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依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基地最小開發規模，基地最小面

寬及使用強度說明如下：  

使用分區 
建蔽率

(％) 

容積率

(％) 

基地最小開

發規模 

基地最

小面寬

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40 500 1,500 ㎡ － 

第二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40 500 1,500 ㎡ － 

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60 300 全街廓(註 1) － 

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50 250 全街廓 －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50 200 500 ㎡ 7M 

宗教專用區 60 160 － － 
資料來源：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 

 註：（註 1）請參閱說明書之附件二、「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各使用分區退縮建築管制及其他相關之管制規定請參閱附件二、「變

更臺中市都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三、第一宗或最後一宗土地及其權利價值 

指為符合街角地兩側面臨道路需退縮建築或後院退縮建築規

定，經參酌最小分配面積訂定原則，劃設適當面寬、面積以合於正常

使用之街角地或分配街廓。依各街廓配地方向，於其首末分別劃設為

第一宗及最後一宗土地，該第一宗及最後一宗土地最小分配面積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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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所得之價額為其所需權利價值。 

【範例二】張大豐所有之權利價值為 120,050,000 元，欲分配於第二種創新

研發專用區 F12 街廓時，其配回面積為何？ 

土地使用分區 
街廓

名稱 

街廓單價

(元/㎡) 

第一宗土地(首宗)

權利價值(元) 

最小分配權利

價值(元) 

最小分配

面積(㎡)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2 122,500 108,662,400 61,250,000 500 

 

情況 1：如 F12 街廓第一宗土地（首

宗）已有陳多多選配，張大

豐應依分配方向線接續於

陳多多後分配該街廓賸餘

之土地，分配面積為 980 平

方公尺。 

120,050,000÷122,500＝980(㎡) 

 

 

 

 

情況 2：如 F12 街廓第一宗土地（首

宗）無人選配，則張大豐應

依分配方向選配土地，配回

於 F12 街廓第一宗土地（首

宗）面積達 887.04 平方公尺

後，賸餘權利價值

11,387,600 元接續於 F12 街

廓第一宗土地（首宗）後分

配，配回面積為 92.96 平方

公尺。故張大豐分配之面積

共計 980 平方公尺。 

       120,050,000－108,662,400＝11,387,600(元) 

       11,387,600÷122,500＝92.96(㎡) 

       887.04＋92.96＝980(㎡)  

如分配於各街廓之第一宗土地（首宗），其面積須達該街廓規定之權

利價值後，始可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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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申請合併相關規定及時間 

一、申請合併對象 

（一）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

未達最小分配權利價值 53,904,915

元者，應於本府規定期間內自行洽商

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或申

請由本府辦理協調合併分配。合併後

之權利價值不得小於最小分配權利價

值。 

（二）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利價值已達最小分

配權利價值 53,904,915 元者，仍得

就其權利價值之部分或全部，自行洽

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

配。以其部分權利價值與他人合併分

配者，賸餘留供單獨分配之權利價值

不得小於最小分配權利價值。

 

申請合併分配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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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合併時間 

（一）自行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者：應推派一人為代表後，即日

起至 106 年 1 月 13 日（不含例假日）備妥「自行合併分配抵價地申

請書」（附件七）及身分證明文件，親自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本府地

政局區段徵收科（臺中市西區三民路一段 158 號 6 樓）提出申請，

逾期不予受理。 

（一）本府協調合併者：未能自行合併分配者，請土地所有權人填具「申請

協調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附件八），並於 105 年 12 月 20 日前

（不含例假日）親自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臺

中市西區三民路一段 158 號 6 樓）提出協調合併之申請，本府訂於

105 年 12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至西屯區公所四樓大會議

室（臺中市西屯區市政北二路 386 號）召開協調合併會議，請欲申請

由本府協調合併者屆期自行前往，本府不另行文通知。 

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凡未於本府規定期間內完成自行合併分配申請、未依指定日到場參加

協調合併、經協調後未達合併目的或申請文件不齊全且未於本府規定

期間完成補正者，本府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於規

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金補償。 

（二）申請合併分配土地後，應按個人權利價值占該合併分配戶總權利價值

之比例辦理土地登記。個人應有之權利範圍，以分數表示之，其分子

分母不得為小數，分母以整十、整百、整千、整萬表示為原則，並不

得超過六位數；分子之計算如有小數，採四捨五入，由本府調整配賦

之，使其總計之權利範圍應等於一。 

（三）申請合併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應妥善將彼此間權利義務關係約定清

楚，以免將來發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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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原土地所有權人繼承處理方式 

一、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繼承人尚未向本府申請繼承其權利並經本府核准

更名者，應由全體繼承人推派一人為代表，於辦理抽籤或配地前提出下

列文件申請，經本府核准後始得參加抽籤或配地作業： 

（一）繼承系統表（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二）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三）各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 

（四）推派代表同意書（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五）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二、全體繼承人未依前款規定提出申請或未能共推其中一人為代表者，其順

序籤或土地分配籤均由監籤人員代為抽出，配地作業則由本府逕為分

配，繼承人不得異議。 

三、依前二項分配之抵價地，於本府抵價地分配成果囑託登記前，繼承人應

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檢具繼承應備文件，向本

府申請更名發給抵價地。本府得依繼承人之申請，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

或全體繼承人之分割協議更名為分別共有或單獨所有，並辦理囑託登

記。 

四、經本府核准更名發給抵價地者，免繳驗遺產稅繳清或免稅等證明文件，

但本府應將繼承人姓名、住址、原受領補償金額、案號等資料，通知稅

捐稽徵機關核課遺產稅。 

捌、參加抽籤、配地應準備證件 

一、單獨分配者，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提出下列文件參加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一）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為法人，由代表人提出法人登記證、負責人資

格證明文件與法人大小章）及印章。 

（二）因故無法親自參加者，可委託代理人代為辦理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代理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委託書（附件九）及原土地所有

權人（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以供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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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併分配者，應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參加抽籤，提

出下列文件參加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一）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二）代表人因故無法親自參加者，可委託代理人辦理抽籤及土地分配作

業，代理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委託書（附件九）及代表人

（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以供查對。 

三、後次序抵價地權利價值合併及選配作業，如與第一次合併作業所附文件

相同者則免附。 

 

玖、抽籤方法及程序 

一、領回抵價地之分配作業，應由各抽籤戶以公開抽籤及自行選擇分配街廓

方式辦理。 

二、各抽籤戶應依本府通知指定之日期、時間、地點，參加抽籤（順序籤及

土地分配籤），並由到場抽籤戶推舉二人擔任監籤人員。順序籤及土地

分配籤抽籤結果應於現場公布。 

三、抽籤作業採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二階段先後辦理： 

（一）順序籤：依申請領回抵價地收件號（合併分配者以代表人之收件號）

單獨分配

1.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印章

1.代理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代理人印章
3.委託書（加蓋原土地所有
權人印鑑章）

4.原土地所有權人（委託人）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

合併分配
（推派代表人1人）

1.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印章

1.代理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代理人印章
3.委託書（加蓋代表人印鑑章）
4.代表人（委託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及印鑑證明

本人親自 代表人親自 

委託他人 委託他人

應 

備 

文 

件 

應

備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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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順序抽出順序籤。 

（二）土地分配籤：依順序籤之順序抽

出土地分配籤，以確定土地分配

之順序。 

※抽籤結果係決定各土地所有權人土地

分配之順序，非抽取土地位置，實際

土地分配位置，由土地所有權人依土

地分配籤順序依序自行選配決定之。 

四、抽籤戶經唱名三次未到場，亦未委託代理人代為抽籤，或未依規定提出

應備文件經核准者，即由次序位抽籤戶遞補續行抽籤。遲到抽籤戶於完

成報到時已逾其原定抽籤順序者，應於當日出席抽籤戶全部完成抽籤

後，再補行抽籤；同時有二人以上逾其原定抽籤順序始完成報到時，依

申領抵價地收件號（註：抽順序籤時）或順序籤（註：抽土地分配籤時）

之前後順序補行抽籤。截至抽籤作業當日截止時限前均未完成報到者，

視為未到場；其順序籤或土地分配籤將於抽籤作業時限截止後，由監籤

人員依申領抵價地收件號（註：抽順序籤時）或順序籤（註：抽土地分

配籤時）之順序代抽，土地所有權人不得異議。 

 

抽順序籤或土地分配籤抽籤作業示意圖 

※遲到抽籤戶於完成報到時已過號，應於當日出席抽籤戶全部完成抽籤後，

再補行抽籤；未到場抽籤戶，則於抽籤作業時限截止後由監籤人員代抽，

為維護自身抽籤權益，請土地所有權人務必備齊文件並準時到場辦理抽籤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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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第一次土地分配原則及程序 

一、本府得視實際作業需要分梯次辦理土地分配作業，以書面通知各分配戶

依本府指定時間、地點，檢附應備文件到場，按土地分配籤順序選擇分

配土地。 

二、選配抵價地應按各分配街廓之配地方向線依序選定，先順序之分配戶配

定後，後順序選擇同一街廓之分配戶應接續依配地方向線向後分配，不

得跳配。如遇路沖，得經本府預為保留各分配街廓路沖路口之適當面積

後，接續分配，該保留分配面積不得低於各該分配街廓之最小分配面積。 

配地原則 

 

 

 

 

例外情況 

註：遇有路沖之位置，本府將劃設適當面積

之路沖警示區，土地所有權人得自由選

擇是否跳配。 

三、各土地所有權人，除本案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另有規定外，原則應將其

權利價值分配完竣，並得將其權利價值分開選擇二個以上分配街廓配

地。各土地所有權人於各分配街廓實際分配面積，以其權利價值除以該

街廓之區段徵收後地價計算之，但其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不得小於其

選擇分配街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價值，且其選擇分配後該街廓賸

餘土地之面積不得小於最小分配面積或最後一宗土地分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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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王富滿所有之權利價值為 192,320,000 元，選配方式如下： 

情況 1：全部權利價值選擇分配於單一分配街廓 

土地使用分區 
街廓

名稱 

街廓單價

(元/㎡) 

第一宗土地(首宗)

權利價值(元) 

最小分配權利

價值(元) 

最小分配

面積(㎡)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6-1 121,300 91,062,336  60,650,000 500 

王 富 滿 將 其 全 部 權 利 價 值

192,320,000 元分配於 F16-1 街廓，

則王富滿分配面積 1,585.49 平方

公尺。 
192,320,000÷121,300＝1,585.49 (㎡) 

※選擇分配街廓應符合最小分配

面積所需之權利價值規定。 

 

 

情況 2：將權利價值分開選擇二個以上分配街廓 

土地使用分區 
街廓

名稱 

街廓單價

(元/㎡) 

第一宗土地(首宗)

權利價值(元) 

最小分配權利

價值(元) 

最小分配

面積(㎡)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6-1 121,300 91,062,336  60,650,000 500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6-2 119,100 88,379,346  59,550,000  500 

王富滿先將其部分權利價值

97,040,000 元分配於 F16-1 街廓

（121,300 元/㎡），賸餘權利價值

95,280,000 元再分配於 F16-2 街

廓（119,100 元/㎡），則王富滿於

F16-1 街廓，領回面積 800 平方公

尺，於 F16-2 街廓，領回面積 800
平方公尺，合計領回抵價地面積

為 1,600 平方公尺。 

 

※選擇二個以上分配街廓，皆應符合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價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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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四】林有春所有之權利價值為 250,000,000 元，得否分配於第二種創

新研發專用區 F15-1、F15-2、F16-1 街廓三個街角地？ 

土地使用分區 
街廓

名稱 

街廓單價

(元/㎡) 

第一宗土地(首宗)

權利價值(元) 

最小分配權利

價值(元) 

最小分配

面積(㎡)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5-1 119,100 88,485,345  59,550,000  500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5-2 116,800 85,812,960  58,400,000  500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6-1 121,300 91,062,336  60,650,000 500 

說明：F15-1、F15-2 及 F16-1 街廓三個街角地所需權利價值總計為

265,360,641 元，而林有春權利價值為 250,000,000 元，不足欲分配

之抵價地街廓權利價值，故林有春應放棄一街角地街廓改選其他可

分配之街廓。倘林有春選配 F15-1 及 F15-2 街廓時，賸餘之權利價

值 75,701,695 元（250,000,000－88,485,345－85,812,960），除得接續

分配於 F15-1 或 F15-2 街廓至權利價值分配完畢外，亦得至其他街

廓選配土地，惟其選擇分配街廓，應符合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

價值規定。  

        

 

四、分配戶選擇分配時，依其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尚有條件符合之土地可供

分配者，應立即於可分配街廓中選擇分配。但若因小於選擇分配街廓之

第一宗分配面積所需權利價值，致暫時無法分配者，得保留其配地順位。 

五、分配戶因上開情況暫予保留配地順位者，應於有分配街廓可供選擇分配

時，立即進行分配，不得繼續保留。如同時有二人以上申請保留分配，

則依原配地順序先後辦理分配。如當日所有分配戶分配完畢，保留配地

賸餘價值分配於 F15-1 賸餘價值分配於 F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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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者皆無其他分配街廓可供選擇分配時，本府得依分配戶所選擇之分

配街廓保留第一宗分配面積後，就賸餘土地依原配地方向及配地順序先

後分配予各保留配地順位者。保留之第一宗依土地不再列入配地方向順

序，僅留供單獨選配。 

六、分配戶參加土地分配經唱名三次仍未在場或到場放棄選配或未依規定備

妥應備文件者，視為未到場，由次一順序分配戶繼續土地分配。遲到之

分配戶到場或補齊應備文件後，應即向本府工作人員辦理報到，應並俟

當梯次之其他分配戶全部完成配地後，再按其原土地分配籤順序參加分

配。 

七、分配戶選擇整體分配街廓時，其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需達該街廓面積

所需權利價值方可分配。 

八、分配戶所選擇之抵價地位置經本府審核確定後，當場由工作人員依各分

配戶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除以所選街廓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計算

其應領抵價地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計算至小數以下二位，第三位

四捨五入），並印製相關圖說由分配戶當場確認核章；未核章者其進行

之配地作業均屬無效，視為未到場參加配地。 

九、每次抵價地分配完竣後，由本府訂期通知當梯次配地作業中未到場分

配、尚有權利價值或權利價值小於當時賸餘可供分配街廓之最小分配面

積所需之權利價值而未能配得抵價地之分配戶，就配餘土地辦理下次配

地作業，其作業程序與方式同第一次配地規定。如本開發區所有配地作

業結束後，仍未到場配地者，得由本府就賸餘條件符合之未分配土地，

逕為指配其全部權利價值。如該分配戶所賸餘權利價值不足以分配其他

街廓之最小分配面積時，依第十六點第三款但書規定辦理。 

拾壹、調整分配原則 

一、分配戶選擇之土地，如為整體分配街廓、第十六點第二、七款保留分配

土地，或各分配街廓之最後一宗土地，其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不足分配

該賸餘土地時，應依下列原則處理： 

（一）賸餘土地小於或等於三十平方公尺時，經分配戶同意後予以增配該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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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土地面積，並由該分配戶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依該增配土地評定單價計算補繳差額地價，但分配戶不同意增配

土地，且按配地方向保留最後一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賸餘面積未

達該街廓最小分配面積時，則該分配戶須放棄該街廓配地，另外選擇

其他街廓配地。 

（二）賸餘土地超過三十平方公尺時，則該分配街廓應先按配地方向保留最

後一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分配戶再就賸餘面積予以分配。惟保留

最後一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賸餘面積未達該街廓最小分配面積

時，則該分配戶須放棄該街廓配地，另外選擇其他街廓配地。 

二、分配戶選擇分配街廓為最後一宗分配土地時，其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大

於該分配街廓賸餘土地所需權利價值，如分配後賸餘權利價值不足分配

其他街廓之最小分配面積時，該分配戶依下列方式擇一辦理分配： 

（一）不分配該街廓土地，另行選擇其他街廓配地。 

（二）分配該街廓土地，該分配戶賸餘權利價值不足以分配其他街廓之最小

分配面積時，依本要點第十六點第三款規定辦理。 

【範例五】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F12 街廓賸餘權利價值 170,887,500 元，

面積為 1,395 平方公尺，林美智權利價值 167,580,000 元，得否

分配於該街廓？ 

情況 1：林美智於分配 F12 街廓後，配得面積為 1,368 平方公尺

（167,580,000÷122,500），賸餘街

廓面積為 27 平方公尺（小於 30

平方公尺），符合調整分配之規

定；如同意調整分配，並繳納差

額地價時，其配得之土地面積為

1,395 平方公尺，應繳納差額地

價為 3,307,500 元（170,887,500

元－167,580,000 元）。       

土地使用分區 
街廓

名稱 

街廓單價

(元/㎡) 

最後一宗土地(末宗)

權利價值(元) 

最後一宗土地

面積(㎡) 

最小分配面積

(㎡)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12 122,500 106,578,675 870.03 500 

賸餘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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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2：承情況 1，如不同意調整分配，並繳納差額地價時，林美智就必須

保留最後一宗土地後（最後一宗土地權利價值 106,578,675 元，面

積 870.03 平方公尺），就其賸餘之權利價值 103,271,175 元

（167,580,000－（170,887,500－106,578,675））至其他街廓辦理分

配（如方案一），或將其全部權利價值改至其他街廓辦理分配（如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二 

 

 

全部權利價值 

改選至其他街廓 

 

【範例六】張長紅權利價值 180,300,000 元，如選配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F8-1 街廓賸餘權利價值 192,320,000 元，面積為 1,600 平方公尺

時，得否分配於該街廓？ 

說明：張長紅選配 F8-1 街廓時，依其權利價值可配回面積 1,500 平方公尺，

惟其配回後造成賸餘面積為 100 平方公尺（超過 30 平方公尺），故張

長紅可選擇方式： 

 方案一：保留最後一宗土地後（最後一宗土地權利價值 117,420,976

元，面積 976.88 平方公尺）僅能分配 623.12 平方公尺（（192,320,000

－117,420,976）÷120,200），賸餘之權利價值應選配於其他街廓。 

 方案二：將全部權利價值改至其他街廓辦理分配。 

土地使用分區 
街廓

名稱 

街廓單價

(元/㎡) 

最後一宗土地(末宗)

權利價值(元) 

最後一宗土地

面積(㎡) 

最小分配面積

(㎡) 

第二種創新研發

專用區 
F8-1 120,200 117,420,976 976.88 500 

保留最後一宗土地面積

賸餘權利

價值改選

其他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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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拾貳、第二次抵價地分配作業 

一、第一次抵價地分配作業結束後，如分配戶有前述無法分配土地或有賸餘

權利價值者，經重新申請合併分配達可分配之權利價值時，由本府訂期

通知就配餘土地辦理抽籤分配作業，其分配原則及程序與調整分配原則

依本要點第十六、十七點規定辦理。 

二、本府得視分配情形，依前述規定辦理後次序抵價地分配作業。 

拾參、公告通知與異議處理 

一、抵價地分配完竣後，由本府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將土地

分配結果清冊、分配結果圖，於本府、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及區公

所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受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通知時應檢附該土地所

有權人之土地分配結果。 

賸餘面積為 100 ㎡(超
過 30 ㎡)必需保留最後

一宗土地

保留最後一宗土地土地

賸餘面積為 97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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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果有異議者，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三十一

條規定，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

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本府接受異議後應即查明處理，並

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異議人。 

三、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

者，於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時，應同時通知他項權利人。 

拾肆、地籍測量、差額地價找補、土地登記 

一、本府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應依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實地埋

設界標，辦理地籍測量。 

二、地籍測量之面積與抵價地或管理機關領回土地分配結果清冊所載面積不

符時，應依地籍測量結果釐正分配結果清冊面積。地籍測量後，應以實

際測量之面積核計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並依土地徵收

條例第四十六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核算差額地價，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依下列規定繳納或領取： 

（一）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超過應領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超過部分按區

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額地價。 

（二）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小於應領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不足部分按區

段徵收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 

（三）核計差額地價之土地面積增減未達零點五平方公尺者，其地價款得免

繳納或發給。但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發給者，應予發給。 

（四）土地所有權人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本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

納者，應就超過應領抵價地面積換算其應有部分，囑託轄管地政事務

所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前，不得辦理所有權移轉或設

定他項權利」字樣，並得依法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強制執行。 

三、辦竣地籍測量後，本府應將分配結果清冊、分配結果圖等資料送交土地

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囑託辦理所有權登記，並將原地籍資料各部別截

止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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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或典權人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

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將重

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利範圍、價值、次序及相關申請登記應備文

件，併同登記規費送交本府，於本府囑託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辦理

所有權登記時，同時辦理抵押權或典權設定登記；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

權利人未依期限提出相關文件者，本府將先行囑託辦理土地標示部登

記，俟相關文件提出後，再辦理所有權及他項權利登記。 

五、本府於囑託辦理土地所有權登記前，如受分配人死亡，其繼承人得依本

要點第十四點規定檢具繼承應備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以繼承人名義辦

理登記。其經核准者，由本府逕行釐正囑託登記清冊並通知稅捐稽徵機

關。 

六、本府應於區段徵收土地登記完竣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於

三十日內領取土地權利書狀。 

拾伍、土地點交 

一、因本地區之公共工程尚未完工，為縮短區段徵收整體作業時程，並顧及

土地所有權人權益，故先行辦理抵價地分配作業，待工程完工後再予以

點交土地。 

二、抵價地所有權登記完畢後，本府視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完工、驗收情形，

通知土地登記名義人按指定日期出具身分證明文件親自到場接管；因故

不能到場者，得委託代理人出具委託書、代理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到

場接管。 

三、土地登記名義人未按指定之時間到場，亦未委任代理人到場接管者，視

同已接管，應自負保管責任，如有遭人占用或傾倒廢棄物等情形，應由

土地登記名義人自行處理，不得異議。 

 

  




